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	1
	京都智建（北京）科技有限公司
	京建撤告〔2025〕第05009号

	2
	中海鹏达(北京)建设有限公司
	京建撤告〔2025〕第05008号






[bookmark: 京都]关于撤回京都智建（北京）科技有限公司
资质的告知书
京建撤告〔2025〕第05009号
京都智建（北京）科技有限公司:
经查，你公司取得建筑业企业特种工程(结构补强)专业承包不分等级、消防设施工程专业承包二级、电子与智能化工程专业承包二级、建筑装修装饰工程专业承包二级、防水防腐保温工程专业承包二级等5项资质后不再符合资质标准要求，北京市平谷区住房和城乡建设委员会已向你公司送达《责令改正通知书》。整改期满后，你公司仍未达到相应资质标准要求。
依据《建筑业企业资质管理规定》（住房城乡建设部第22号令）第二十八条第二款规定，本机关拟撤回你公司特种工程(结构补强)专业承包不分等级、消防设施工程专业承包二级、电子与智能化工程专业承包二级、建筑装修装饰工程专业承包二级、防水防腐保温工程专业承包二级等5项资质。你公司可以在收到本告知书之日起3日内向本机关提出书面陈述或申辩意见，逾期未提出的，视为放弃上述权利。


北京市住房和城乡建设委员会
                   2025年3月25日
（联系部门：北京市住房和城乡建设委员会建筑业管理处；联系地址：北京市通州区达济街9号院1号楼3层1324室；联系人：张军;联系电话:010-55597212。）




[bookmark: 中海]关于撤回中海鹏达(北京)建设有限公司资质的告知书
京建撤告〔2025〕第05008号
中海鹏达(北京)建设有限公司:
经查，你公司取得建筑业企业建筑工程施工总承包二级、机电工程施工总承包二级、市政公用工程施工总承包二级、环保工程专业承包二级等4项资质后不再符合资质标准要求，北京市平谷区住房和城乡建设委员会已向你公司送达《责令改正通知书》。整改期满后，你公司仍未达到相应资质标准要求。
依据《建筑业企业资质管理规定》（住房城乡建设部第22号令）第二十八条第二款规定，本机关拟撤回你公司建筑工程施工总承包二级、机电工程施工总承包二级、市政公用工程施工总承包二级、环保工程专业承包二级等4项资质。你公司可以在收到本告知书之日起3日内向本机关提出书面陈述或申辩意见，逾期未提出的，视为放弃上述权利。


北京市住房和城乡建设委员会
                       2025年3月11日
（联系部门：北京市住房和城乡建设委员会建筑业管理处；联系地址：北京市通州区达济街9号院1号楼3层1324室；联系人：张军;联系电话:010-55597212。）
